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JL市监 执法处字 EzO”〕第31号

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檬茶特产店 (经营者:渊■泼 )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;924402阢MA56WM町 1F

住所 (住址):仁化县周田镇韶赣高速服务区B区 内

经营者:蓟D发  联系电话 :

身份证号码:

经营范圃:许可项目:食品销售;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)一般项目:农副产品销售;食用

农产品销售 (除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) 。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2θ21年 9月 ⒛ 日,我局执法人炅联合仁化县公安局执法人员对

划D发经营的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檬茶特产店依法进行检查,发现

当事人在经营中雇仰他人做托,虚构交易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,涉嫌

欺诈消费者行为。为查清案件事实,力、案人员填写了 《立案审批表》,

于当日报局领导批准立案查处。zO21年 9月 ⒛ 日,执法人员在当事

人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检查,拍摄现场相片 5张 ,作 出现场检查笔录 l

份。zO21年 9月 28日 ,经 向领导请示批准,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

送达了 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∷(仁 市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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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强措字 (⒛21)第 092801号含财物清单),对涉案商品采取了扣

押强制措施。⒛21年 9月 28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圃■泼雇佣的员工

朋0君、谢■盼 别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2份 。⒛21年 9

月 30日 ,当 事人经营者剡0发来我局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,

提供了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 、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执法人员对当

事人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 。⒛21年 10月 27日 ,经

向领导请示批准,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》(仁市监执法延强(2⒆ 1)笫 1027

号),对涉案商品延长扣押强制措施。⒛21年 Ⅱ月 27日 ,经 向领导

请示批准,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解

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(仁 市监执法解强 (2㈣D第 1127号 ),对

涉案商品解除扣押强制措施。⒛22年 2月 18口 ,仁化县公安局向我

局提供涉案人员调查询问笔录7份、谢■泼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信息资

料 1份。⒛⒛ 年 3月 10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黄建发进行了第

二次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 ,崴■泼提供了进货单据 1张 、纸

质记账单 1份 ,并对相关的证据签名确认。zO22年 3月 29口 ,我局

执法人员对当事人￠0发进行了第三次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

份。

三、违法事实

经调查查明,当 事人于 ⒛21年 8月 2日 申请登记成立
“
仁化县韶赣

高速服务区檬茶特产店
”,并在仁化县周田镇韶赣高速服务区 B区 设

立店铺,从事鹿茸、三七、天麻、固肾草等 14种食用农产品经营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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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所经营的食用农产品是从前任经营者阴■朋手上盘过来的,连

店带货约⒛ 万元,阴D明只给了当事人一张进贷单据 (只记录了部

分的进货情况),其余的进货单据和相关的进货台账当事人无法提供。

当事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,聘请了槭D、 删。君、剞0然、爿■榆、

吲■冻∷叫9炽 曾d冫 个人为其销售产品,渊0`孑利D杰 `冖 、

珥■淤的工资是菝每天销售额的百分之十按日结算,d0阝虽、彐■昧、

町■脚每天工资是圃定 330元◇当事人在
“
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檬

茶特产店”安排谢0阼销售员,翎■淋作托,鬯■■⒈王口岱负责放

风和将托购买的产品提回艴台。当有消费者靠近柜台时,托销■淤就

会主动假装成消费耆和柜台内的销售员交谈,说这些产品自己以前买

过,用 后效果非常好,现在又倒回来买,然后当蓍消费者的雨和销售

员砍价、议价,当 砍到保持 30%利 润的价格时,托就挑选大量产品购

买,再假装扫码支付,提蓍购买的产品来ell当 事人安排在停车坪的车

上,等放风人员通知消费者离开后,再 由放风人员将托购买的产品放

回到店里柜台销售。据当事人经营者朔■陔陈述,其安排裂D然等人

作托,虚构交易,就是为了吸引、诱导消费耆购买店翌产品,获取更

多营业收入,从雨获取更多利润。经查实,当 事人在仁化县周田镇韶

赣高速服务区A区还经营一家
“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柠茶特产店

”
,

从⒛21年 8月 2日 至案发日止,当 事入经营
“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

区柠茶特产店
”、

“
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檬茶特产店

”
共获得营业额

人民币 1992胜 元,由 于两家店均使用同一个微信扫码付款,当事人

没有单独建立经营账册,所以
“仁化县韶赣高速服务区檬茶特产店

”

三
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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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啻业额无法查实认定。当事人经啻者费口浚提供了一张纸质记账
单,记录了当葶人在 2㈨ 1年 8月 至9月 期间,两家店共获取利润人
民币 597GG元 ,俚不能提供完整的进货单据、进货台账及相关的销售
粟据、销售台账作为佐证,我局不予认定。曲于当事人不能提供完整
的进货单据、进货台账及相关的销售票据、销售台账等财务凭证,所
以本案中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无法查实认定。至案发口止,当 事人已倬
止经营。

四、佐证案件事实的证据

1· ⒛21年 9月 ⒛ 回,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检查 ,

拍摄的现场相片 5张 ,作 出的现场检查笔录 1份 ,证明鹞事人经营场
所的情况 ;

2· ⒛21年 9月 28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黄建发雇佣的员工o
君、渊■汾别作出了询问调查9获取的询问笔录 2份 ,证 H/l当 事人雇
佣他人作托,诱骗消费者消费的事实 ;

3、 2021年 9月 3o日 ,当 事人经营者踟■戊提供的营业执照复
印件 1份 ,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证 F,H当 事人身份的事实 ;

4、 2021牟 9月 3o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岗■泼进
行询问笔录调查,获取的询问笔录 l份 ,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 ,

虚构交易,欺骗消费耆的事实 ;

5、 2022年 2月 18日 ,仁化县公安局向我局提供的涉案人员调
查询问笔录7份、岗■浚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信患资料1份 ,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虚构交易,欺骗消费者的孽实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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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⒛22年 3月 1θ 日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贸■泼进

行了第二次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1份 ,证明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

虚构交易,欺骗消费者的事实;

7、 ⒛”年3月 10日 ,当事人经营者￠0发向我局执法八员提

供的进货单据1张、记账单1份 ,证明当事人的进货来源、记账情

况的事实。

8、 zO22年 3月 ⒛ 日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费■泼进

行了第三次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 1份 ,证明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关

票据、记账凭证的事实。

由提供人签名确认,并经查证属

上述证据曲执法人员依法取得 ,

实,可 以作为认定该案事实的依嫜。

五、椠件性质
        易,对消费者进行欺骗性销箪

诱导 ,

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虚构交 ,

其行为违反了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笫六条第(四 )项
“经

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倌息应当真实、全面、准确 ,

不得有下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:(四 )采用虚构交易、虚标

成交量、虚傲评论或者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;” 的规

定。当事人的行为属 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二

款
“经营耆有本办法笫五条第 (七 )项至第 (十 )项、第六条和第十三条

规定行为之一的,属 于猕诈行为
”所指的欺诈消费者行为。

六、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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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雇佣他人作托,虚构交易,对消费者进行欺骗性销售,白
⒛21年 8月 2日 登记成立至 9月 28日 案发,短短一个多月两家店就
获得 1蝴扭 元经营额,经营额较大,并 已造成相关的社会影响,考
虑到当事人在案发后能积极配合调查,主动提供证据,符合 《市场监
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三条第
(七 )项第 3目 (D:“有下列情形之-的 ,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

行政处罚:(l)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,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
动提供证据材料的;” 的规定,具有从轻处罚情节。因此,执法人员
综合考虑上述因素,建议予以一般幅度行政处罚。因当搴人无法提供
桕关票据等佐证材料,执法人员无法认定计算违法所得,按没有迪法
所得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罚款,建议按五十万元的 4o%予 以罚款。

2022年 4月 15日 ,我局召开了案件集体讨论会议,经集体讨论 ,

拟对当事人发出罚款人民币⒛OOoO元 的处罚告知,⒛22牟 4月 15
日,本局向当事人送迭了 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舍知书》(仁 市监执法处告字 (⒛22)笫 29号 )。 当事人在 2⒆2年 4月 15
口向我局提交了 《陈述申辩》,希望我局能减轻对当事人的罚款,陈
述申辩理由如下:一是当事人在经营中已承诺 7天无理曲退货,只 要
顾客邛满意,可以在 7天 内无理曲申请退货退款;二是案发后,当 事人主动配舍调查,主动提供证据,积极配合调查,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。三是在案发后,当 事人主动停止一切经营,主
动消除社会影响和危害,并且经营不久,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了解导致造成了违法经营。2o22年 4月 ⒛ 日,当 事人向我局提交了听证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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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书,zO” 年 5月 16日 ,当 事人向我局提交了撤销听证申请书。zO22

年6月 13日 ,我局召开了案件集体讨论会议。经我局复核和讨论,

当事人陈述事实属实,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娌由予以采纳,经局领导集

体讨论决定,对 当事人的罚揪曲⒛0000元调整为 150000元。

七、处理意见及依据

根据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四条
“经营者有本办

法笫五条至笫忄一条规定的情肜之',其他法律、法规有规定的,依照

法徘、法舰的规定执行;法律、法规朱作规定的,由 工商行政籀理部丨
ˇ
1

侬照《消费者权益体护法》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◇” 及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围消费者权溘保护法》笫五Ⅱ十六条第 (十 )琐
“经管睹有下列情形

之艹,除承扭相应的民事赍任外,其他有关法律、怯规对处罚机关和

处罚方式有飙定的,依照法稗、法飙的溉定执彳扌;法律、法规未作煳j

走的,曲 工商彳i政管暧部门或瓒其他有关行政部闩黄令改正,可 以裉

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、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

亻氵^以 下的罚欺,没有违法所得的,处以五忄万元以下的罚款;氵喃
r节严

重的。贲令停业整顿、吊销营业执照:(十 )氵去律、法规规I定的对损客

消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I喃·形。”的规定,责令立即改正违法

行为,拟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:

1、 罚款人民币150000(蠹 拾伍万整)元 , 上缴国库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,按照 《广

东省省级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》(行 政处罚)规定的方式,到指定银行

缴纳罚(没)款 ,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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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三加处罚款。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
日起六十日内,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
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
复议或提超行政诉讼的,行政处罚不倬止执行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 定信患 )

婴⒈繁∶忽箩弩屮
F⒋阝⒐月.1盯呷、

钵行政处

本文书一式两份,一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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